
學生假單電子化系統 

操作手冊-老師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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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審核

一、收到 mail 審核假單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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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登入應用資訊系統後，於左欄點選假單申請作業。 



3 

三、點選學生假單簽核，依分類點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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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【未審】後點選【查詢】，出現待審核假單。 
 

 

 

 

 

點選【未簽核】，進入審核 
學生請假明細。 

1040106 



四、審核學生假單 

腳受伤崴到了行動不便 

2.對於應檢

附文件審核

有疑慮者，可

於此處查詢

相關規定

1.可檢視學生檢附之證明文件

3.若欲退件，則點選【退回假單】，系 

統會將該筆假單退回至學生，學生可 

於退件後五個工作日內完成補件並再 

次傳送假單。 

4.審核無誤，點選【簽核確認】後，

完成假單審核。 

5.若不允許學生請假，請務必輸入審核備註說明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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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【不准假】，學生端即無法再次傳送假單。 



五、查詢歷史請假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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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【未分類】後點選【查詢】，出現所有歷史假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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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【已簽核】、【退回】，可查詢該生請假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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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簽核流程關卡: 

註: 生理假及心理調適假逕送生輔組備查



參、證明文件相關規定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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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下列請假類別須檢附證明文件

A. 事假：足以證明請假事由之文件。
B. 病假：健保局特約醫院或診所之就醫相關證明文件，或足以證明請

假事由之文件。
C. 喪假：配偶或學生及配偶之直系親屬、兄弟姊妹之訃聞或死亡證

明。應於前述親屬死亡之日起一百日內請畢。
D. 產假：健保局特約醫院或診所出具之證明文件。
E. 結婚登記證明。應於結婚登記之日起一年內一次請畢。

2. 病假一天以內可不附證明文件，但師長另有要求，則依師長指示

補附證明文件。



肆、注意事項:

一、學生請假超過規定天數，須注意檢附證明文件部分是否有填寫詳細請 

    假資訊。 

二、系統功能皆在修改新增中，若此手冊畫面與實際不符，請以實際操作 

    畫面為主。  

三、有任何問題可詢問生活輔導組-黃小姐，電話(07)657-7711 分機 2219， 

    謝謝。 




